2025-2026年度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广东韶关）运营维护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
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广东韶关）运营维护服务项目
（2） 采购预算
预算金额30万元/年。
（3） 服务期限
2年（24个月），合同一年一签。合同到期前，经考核合格后，在年度预算能够保障的前提下，可续签累计不超过2年的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不变。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有任何一方不同意续签的，合同不予续签。
（4） 主要服务内容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将对韶关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韶关网站提供为期二年的运行维护服务。运维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系统的日常运行维护、数据服务、内容运营，以及根据本地信用体系建设业务需求提供专业的信用咨询服务。
[bookmark: _Toc383117396]二、项目背景
[bookmark: _Toc383117403]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全社会信用数据统一平台的决策部署，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有关要求，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于2015年1月印发了《韶关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要求建设市级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根据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市发改局依托市电子政务外网，按照统一的信息标准、技术规范和安全等级，建设了韶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于2016年12月上线运行，实现了公共信用信息跨部门、跨地区互联互通和共享共用。随后，我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一体化建设和信用门户网站一体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财金〔2017〕714号）要求，对韶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和信用网站进行升级改造，并将系统名称变更为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广东韶关），逐步完善相关信息系统，畅通数据归集渠道，不断优化公示内容。
三、项目目标
保障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网站的持续、稳定、可靠安全地运行，充分利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广东韶关）信用信息资源基础及系统功能应用，有效支撑各行政部门进行双公示数据归集、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和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工作的落地实施，推动公共信用信息在经济活动、政府决策和行政管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不断提升我市企业诚信经营意识及社会群众的守信自律，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
[bookmark: _Toc383117410]四、运维服务内容
以下为本期项目的运营维护服务内容及要求（包含但不限于），响应供应商需要根据以下需求逐一响应，并提出详细的服务方案。
（一）系统运维
1.系统日常运维
（1）系统运行保障
根据平台的运行情况，对功能、性能和兼容性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修复、优化，确保平台和系统持续、稳定、高效运行。对系统运行进行实时监控，发现故障及时通知驻场运维工程师进行处理。
（2）系统压力测试
对进行系统访问压力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调整优化系统负载均衡方案。
（3）系统漏洞扫描
定期对系统进行安全漏洞检测，并按国家、省、市等有关单位对平台的检（监）测报告要求，及时开发更新补丁程序，修复安全漏洞，确保平台和系统稳定、安全运行。
（4）系统故障排除
系统出现故障后，及时协调各方式资源，调配技术力量快速排除故障，做好每次的故障处理记录。
（5）前置机运行监测
指导部门使用前置机，协助部门完成前置机数据对接。定期检查前置机数据推送情况，及时处理数据推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保障数据能够正常交换。
（6）升级维护
在服务期内，如出现软、硬件平台的升级(含操作系统补丁安装、服务器容量扩容申请及分配等)，须协助采购人完成系统的迁移。在不影响系统整体框架和功能结构的前提下，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政策的要求，对平台进行功能上的适应性调整更新，确保符合国家政策要求。
（7）等保测评支撑服务
在服务期内，配合第三方测评机构做好平台的等保测评，对测评机构反馈的漏洞进行及时整改。
2.数据服务
（1）核心数据库维护
做好平台核心数据库运行保障，负责对平台核心数据库运行监控、性能调优、数据库本地/异地备份。
（2）前置机数据库维护
做好前置机数据库运行保障，负责对前置机数据库运行监控、性能调优、数据库本地/异地备份。
（3）数据处理
根据数据处理维护要求，通过后台数据库方式对数据进行质量检查，包括数据一致性校验、数据清洗、数据去重等，对问题数据进行及时处理。
（4）数据共享交互
保障市级信用平台按照省有关要求，定期向省信用平台推送信用数据。协助市级信用平台与其他本地平台实现数据对接。
（5）信用信息编目和挂接
根据《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信息归集目录》和《广东省信用信息归集规范》的调整，适时在政府外网环境下通过省政务大数据中心编目和挂接信用信息，补充相关字段，关联映射配置，保障数据标准同步更新。
（6）信用目录梳理实施
根据国家、省政策有关信用信息归集的要求，协助各单位梳理本系统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将最新权责清单与信用信息归集目录进行关联映射，并实施初始化进系统。
（7）业务数据统计
根据日常业务需要，定期生成信用数据统计报告。协助提供日常业务开展所需的统计数据查询。
3.内容运营
（1）网站栏目维护
根据需要对“信用韶关”网站栏目规划和布局调整、专题制作，对栏目、专题提供图片素材制作。
（2）网站资讯更新
做好“信用韶关”网站栏目资讯更新，保证各类信息资讯更新及时，通过政府网站月度考评。
（二）信用咨询服务
1.系统用户咨询服务
由成交供应商安排运维人员提供系统日常咨询服务。通过网络或现场的方式，及时解答各级用户提出的各类问题。
2.培训服务
组织开展信用培训服务。根据国家信用信息归集规范标准的调整要求，通过网络或现场的方式，向系统用户提供信用培训服务。
3.其他咨询服务
配合做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考核等工作绩效考核；协助完成信用核查、行政处罚信用修复及其他与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相关的工作。
五、服务要求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广东韶关）运维服务期间，涉及平台功能及系统运行维护。运维供应商应配合业主部门做好市政府、市政数局等部门要求开展的攻防演练及漏洞扫描排查等，及时解决系统出现性能问题或安全隐患。系统部署在韶关市政务云，政务云资源由业主方单独采购，政务云服务器运维由政务云供应商提供服务，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广东韶关）运维供应商需协助政务云做好相关安全检查工作，并按照政务云要求进行项目安全管理。运维供应商应定期配合业主部门做好系统的等保测评整改工作，等保测评机构服务由业主部门另行采购。
六、驻场服务要求
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内须提供1名技术人员驻场服务。
七、其他要求
1、响应供应商应提供项目组人员名单及项目实施服务计划表。
2、成交供应商项目运维人员的软件开发所需使用的软硬件设备环境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3、响应供应商应保证在本项目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响应供应商承担所有相关责任。
4、采购人享有本项目维护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
5、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供应商为中小企业的，须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提交《中小企业声明函》。供应商为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或工商个体户的，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投标（响应）时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如证明文件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